
 

关于小水电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 

经济评价标准的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于 1995 年 6 月 2 日颁布了《小

水电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程 SL16-95》，该规程作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开展小水电建设可行性研究时评判财务可行

性、经济可行性的国家标准，于 1995 年 7 月 1 日开始实施，

在该标准未废除、新的国家标准未颁布时，该标准仍然有效；

因此，我院在进行小水电建设的可行性研究时，至今仍采用

该标准对拟建项目的财务可行性和经济可行性进行评判，特

此说明。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科研设计院 

 

                     2008 年 11 月 26 日 

 



 

关于小水电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 

经济评价标准的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于 1995 年 6 月 2 日颁布了《小

水电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程 SL16-95》，该规程作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开展小水电建设可行性研究时评判财务可行

性、经济可行性的国家标准，于 1995 年 7 月 1 日开始实施，

在该标准未废除、新的国家标准未颁布时，该标准仍然有效；

因此，我所在进行小水电建设的可行性研究时，至今仍采用

该标准对拟建项目的财务可行性和经济可行性进行评判，特

此说明。 

 

 

                  水利部农村电气化研究所 

 

                     2008 年 12 月 1 日 

 



 

Clarification on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feasibility 
assessment of small hydropower projects 

 

 

 

The “Economic Evaluation Protocol for Small Hydropower Projects (SL16‐95)”, 
or “The Protocol”, was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2nd June 1995. The Protocol was enforced on 1st July 1995, 
designed  to  be  used  as  the  national  benchmark  for  assessing  financial  and 
economic feasibility of small hydropower projects in China. The Protocol remains 
effective until the issuance of a new national standard/protocol. 

In light of the above, the Institute hereby confirms that it has applied and it is still 
applying  The Protocol  for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feasibility  assessments of 
small hydropower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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